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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81_E7_9C_81_E5_c51_84769.htm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廉政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以招标、拍卖、挂

牌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应当依法实

行总量控制。 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出让人)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

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

际情况，编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年度出让计划，报同级政府批

准后，于每年1月底前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 商业、旅游、娱

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挂

牌方式出让。 前款规定以外的用地，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年度

出让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

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第六条 出让人应当会同城

市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年度出让计划，拟订

国有土地使用权年度出让方案，报同级政府批准后实施。 出

让方案应当包括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地块的用途、年限、

出让方式、时间和其他条件等内容。 第七条 出让人应当根据



出让地块的情况，编制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文件。 出让文件应当包括出让公告、投标或者竞买须知、

宗地图、土地使用条件、标书或者竞买申请书、报价单、成

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文本。 第八条 出让人应当在招标、拍卖

、挂牌开始日20日前，在当地土地有形市场和市以上新闻媒

体上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出让人对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公告内容进行更改的，应当在招标、拍卖、挂牌开始

日10日前作出补充公告。 第九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

地址； (二)出让宗地的位置、现状、面积、使用期限、用途

和有关规划设计要求； (三)投标人或者竞买人的资格； (四)

索取出让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五)实施招标、拍卖、

挂牌的时间、地点、期限和方式； (六)确定中标人或者竞得

人的标准和方法； (七)投标或者竞买保证金数额； (八)其他

需要公告的事项。 第十条 出让人应当根据土地评估价和政府

的产业政策，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

标底或者底价。 出让人确定招标标底，拍卖、挂牌的起叫价

、起始价和底价，投标、竞买保证金，应当实行集体决策。 

招标标底和拍卖、挂牌的底价，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

动结束之前应当保密。 第十一条 出让人应当对投标人、竞买

人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出让公告规定条件的，应当通知其

参加招标、拍卖、挂牌活动，并为投标人、竞买人查询拟出

让土地的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第十二条 符合出让公告规定条

件的投标人、竞买人，应当在投标、竞买申请截止日前按照

出让人规定的数额将保证金存入出让人指定的银行。 第十三

条 投标人、竞买人应当在申请截止日前向出让人提交下列材



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 (二)投标书或者竞买申请书； (三)开户银行提供的资

信证明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委托他人投标、竞买的，应当

提供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第十四

条 投标人、竞买人对出让宗地的现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

、竞买前提出。投标人将投标文件投入标箱或者竞买人参加

竞买应价的，视为无异议。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

标文件或者竞买申请无效： (一)超过规定截止日期的； (二)

文件不齐全或者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 (三)投标人、竞买人

不具备规定资格的。 第十六条 投标、开标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 (一)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将投标文件投入标箱。投标

文件投入标箱后，不得撤回； (二)出让人按照招标公告规定

的时间、地点开标。投标人少于3人的，出让人应当依照本规

定重新招标； (三)评标委员会组织评标。评标委员会依法由

出让人的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成员为5人以上的单数； (四)

出让人根据评标结果，确定中标人。中标人应是能够最大限

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或者能够满

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且投标价格最高的投标者。 第十

七条 拍卖出让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点算竞买人；

(二)主持人介绍拍卖宗地的基本情况和其他有关事项； (三)

主持人宣布起叫价以及增价规则和增价幅度； (四)主持人报

出起叫价； (五)竞买人举牌应价或者报价； (六)主持人确认

该应价后继续竞价； (七)�主持人连续3次宣布同一应价而没有

再应价的，主持人落槌表示拍卖成交； (八)主持人宣布最高

应价者为竞得人。 竞买人不足3人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

达到底价时，应当终止拍卖。 第十八条 挂牌出让按照下列程



序进行： (一)出让人挂牌； (二)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填写报价

单报价； (三)出让人确认该报价后，更新显示挂牌价格； (

四)出让人继续接受新的报价； (五)出让人在挂牌公告规定的

挂牌截止日期确定竞得人。 第十九条 挂牌时间不得少于10个

工作日。在挂牌期间，出让人可以根据竞买人竞价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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